
ICS 03.080

A 12

DB37
山 东 省 地 方 标 准

DB37/T 1997.3—2019
代替 DB37/T 1997.2—2011

物业服务规范 第 3部分：中小学物业

Property service specifications—Part 3: P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property

2019 - 09 - 20 发布 2019 - 10 - 20 实施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37/T 1997.3—2019

I

目  次

前言.....................................................................................................................................................................II

1 范围.................................................................................................................................................................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1

3 术语和定义.....................................................................................................................................................1

4 基本要求.........................................................................................................................................................1

5 服务内容.........................................................................................................................................................2

6 服务要求.........................................................................................................................................................2

7 服务评价与改进.............................................................................................................................................5



DB37/T 1997.3—2019

II

前  言

DB37/T 1997—2019《物业服务规范》分为十一个部分：

——第 1 部分：通则；

——第 2 部分：住宅物业；

——第 3 部分：中小学物业；

——第 4 部分：高校物业；

——第 5 部分：医院物业；

——第 6 部分：写字楼物业；

——第 7 部分：商场物业；

——第 8 部分：工业园区物业；

——第 9 部分：高铁客运站物业；

——第 10 部分：民用机场物业；

——第 11 部分：公共场馆物业。

本部分为DB37/T 1997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DB37/T 1997.2—2011。

本部分由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部分起草单位：山东省房地产业协会物业管理行业分会、北京宾至嘉宁国际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分公司、胜利油田玉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山东众成标准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范佳慧、李娜、李政泉、李洪斌、韩华鲁、王战山、井琪、刘焕政、刘艾迎。



DB37/T 1997.3—2019

1

物业服务规范 第 3 部分：中小学物业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中小学校物业服务的术语与和定义、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与要求、服务评价与

改进。

本部分适用于山东省行政区域内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中小学物业服务。自主管理的中小学物业

服务参照执行。

注：业主或物业使用人与物业服务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本标准选择服务内容、增减服务项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 17051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

GB 25201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DB37/T 1997.1—2019 物业服务规范 第1部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DB37/T 1997.1—2019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4.1 应符合 DB37/T 1997.1—2019 第 4 章的规定。

4.2 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和中小学校具体情况，设置相应的服务场所，并符合以下要求：

——在办公楼、教学楼、学生公寓等重要楼宇内设立值班室或服务台等服务场所，配备满足服务需

求的设施设备；

——设置服务窗口，公示 24 小时服务电话，提供咨询、报修、投诉受理等服务；

——客户服务人员应使用普通话，物业服务合同对语言有特殊约定的按合同约定执行。

4.3 熟悉职责管辖范围内的人员、物品情况，并做好相关管理工作。建立校舍、场地及设施设备台账

包括但不限于：

——项目名称；

——竣工时间；

——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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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

——楼栋数量；

——设施设备配置；

——水电气暖管网等全套资料等。

5 服务内容

5.1 应符合 DB37/T 1997.1—2019 第 5 章的要求。

5.2 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提供教辅管理和服务等增值服务。

6 服务要求

6.1 房屋及配套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的使用、管理和维护

6.1.1 综合管理

6.1.1.1 制定设施设备维修保养计划，重点设备（变压器、锅炉、水泵、冷暖设备等）建立维保档案。

6.1.1.2 设置并公示 24 小时报修电话，及时修缮并做好相应记录。

6.1.1.3 对修缮或改造部位做好标注后存档，及时更新电力、供暖、供水、雨污水、通讯等地下管网

图。

6.1.1.4 主动与校方对接，根据学校课程表或楼宇、场馆使用通知，开放或关闭水、电、气、暖等能

源设施设备，进行防火、防盗、环境、卫生、安全、节能等工作的全面检查。

6.1.2 房屋管理

6.1.2.1 对教学楼、办公楼、学生公寓楼等建筑物及配套设施设备进行日常维修养护。

6.1.2.2 配合校方办理房屋使用情况登记、钥匙管理、房屋临时借用，做好工作记录。

6.1.2.3 保持房屋及配套设施设备正常使用功能，延长房屋使用寿命，其状态应满足以下要求：

——屋顶无积水、渗漏；

——外墙装饰层无空鼓、裂缝、风化、脱落；

——阳台、雨罩、梁等结构构件保护层无开裂；

——烟道及垃圾检查井定期进行清挖，确保管道畅通。

6.1.3 供配电设备管理

6.1.3.1 总配电室专人值守，定时检查设备运行状况，对主要运行参数进行查抄；无专人值班的变配

电室应根据电气运行环境、电气设备运行工况、负载等具体情况安排巡视检查。

6.1.3.2 按照规定的周期及时巡视检查、维护供电范围内的电气设备设施，确保正常工作状态和安全

使用。

6.1.3.3 供配电设备发生异常或故障应立即组织应急抢修。

6.1.3.4 遇计划停电，应提前通知校方；遇紧急停电，应通过张贴通知、网络等方式及时告知。

6.1.4 给排水系统管理

6.1.4.1 定期对污水泵、排水泵及阀门等进行检修维护，确保运行良好。



DB37/T 1997.3—2019

3

6.1.4.2 每季度对楼宇排水总管进行检查，定期对排水泵、管道进行除锈油漆，对污水处理系统进行

维护保养。

6.1.4.3 生活饮用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二次供水卫生许可证、水质化验单、操作人员健康

合格证齐全，二次供水设施卫生管理应符合 GB 17051 的要求。

6.1.4.4 中水按规程生产运行，水质达到相关标准与要求。

6.1.4.5 遇供水单位或校内设备抢修限水、停水，应及时通知校方。

6.1.5 供热系统管理

6.1.5.1 根据实际情况实施市政集中供暖及自行供暖系统的维护工作。

6.1.5.2 每年对供暖锅炉、热交换器、水泵、电机、阀门、控制设备、供热管网进行检修。

6.1.5.3 供热期间应定期巡检供热设备设施，确保各类设备、安全附件、阀门、管道、仪表运行正常。

6.1.5.4 遇管网检修、调试等影响供热情况，应提前通知校方。

6.1.6 防雷接地系统管理

6.1.6.1 避雷系统应由取得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6.1.6.2 雷雨季节前检查楼舍场馆，变、配电室，配电柜，钢结构的接地情况，确保安全有效。

6.1.6.3 定期检查重要机房设备防静电地板的接地是否可靠，并对各楼层的钢窗、钢结构进行外观检

查。

6.1.6.4 定期对变配电室的设备接地带进行检查，对各重要机房内的配电柜及设备接地进行检查，保

证所有机电设备、管道、构架等金属接地良好。

6.1.7 标识管理

6.1.7.1 各类标志和导向标识应符合 GB 2894、GB/T 10001.1、GB 13495.1 和 GB 15630 等标准的要求。

6.1.7.2 随时检查、维护各类设备设施标识标牌，做到安全牢固、无缺损。

6.1.7.3 根据安全管理要求，结合作业现场实际情况，及时设置临时性安全警示标识。

6.2 公共绿化和环境卫生维护

6.2.1 组建适应学校保洁工作特点的专业队伍，依据学校作息时间，合理安排保洁工作流程。

6.2.2 校内环卫设施完备，垃圾分类袋装，密闭式收集和运转，日产日清。

6.2.3 定期进行除虫、灭鼠、消杀服务工作。

6.2.4 劝阻和制止各类破坏公共环境卫生的不文明行为。

6.2.5 根据实际情况和合同约定，做好学校公共绿化养护工作，绿化养护要求参照 DB37/T 1997.1—

—2019 附录 A，表 A.1。

6.2.6 根据实际情况和合同约定，开展学校清洁工作，保洁服务要求参照 DB37/T 1997.1—2019 附录

B，表 B.1。

6.3 公共区域秩序维护、安全防范等协管事项服务

6.3.1 门岗和出入管理

6.3.1.1 确保学校出入口道路畅通。

6.3.1.2 对进入校区的人员和车辆实行出入管理，执行请示准入制度，做好人员来访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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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3 学生在校期间因故离校，按照校方要求进行管理。

6.3.1.4 监督物品进出学校，执行校方规定的物品放行工作流程。阻止易燃、易爆、剧毒、管制器具

等危险物品及其他禁止物品进入学校。

6.3.2 安全防范

6.3.2.1 根据学校特点，制定安全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建立人防、技防、物防的立体管理模式。

6.3.2.2 协助制止在校区内发生的违规、违纪事件，对各类突发事件应妥善处置，及时上报并做好记

录。

6.3.2.3 协助学校维护入、放学及大型活动的秩序。

6.3.2.4 对施工单位和物料工具出入校区进行登记。

6.3.2.5 建立和公安及相关部门的联动机制，对学校周围的环境进行排查。

6.3.2.6 根据学校地形地貌，功能布局，重点关注消防与安全防范重点部位，定时巡视服务区域，填

写交接班及巡查记录。安全巡查工作主要包括：

——对危害安全、影响教学秩序的行为进行有效劝阻、应急处置并及时上报；

——做好防火防盗安全防范工作；

——检查公共设施设备完好状况，协助记录维修事项，如照明、漏水、漏气等。

6.3.3 车辆管理

6.3.3.1 提示、引导机动车辆、非机动车辆在规定区域内有序停放，对外来机动车辆实行出入管理制

度。

6.3.3.2 及时疏导占道车辆，保持校区道路畅通。

6.3.4 消防安全管理

6.3.4.1 消防设施维护管理应符合 GB 25201 的要求。

6.3.4.2 消防安全防范管理应符合国家和省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6.4 客户服务

应符合DB37/T 1997.1—2019 6.4的要求。

6.5 教辅管理服务

6.5.1 学生宿舍管理

6.5.1.1 实行 24 小时轮流值班制度，做好交接班工作记录。

6.5.1.2 宿管员应熟悉本区域学生住宿分布，掌握生活辅导、纪律督察、卫生保洁、安全消防、后勤

保障等工作技能。

6.5.1.3 严格执行作息时间，按时开、关宿舍大门，并督促学生自觉遵守。

6.5.1.4 进出管理应做到：

——主动查验学生证或身份证；对外来人员来访学生宿舍，需查验身份证件，执行访客登记制度；

——对携带贵重或大宗物品出宿舍人员，查验学生证或身份证，并登记；

——严格控制异性进入宿舍，特殊情况除外，如维修、检查等；

——对晚归学生实施登记管理，并按规定上报。

6.5.1.5 按合同约定范围做好保洁，按时通风，营造卫生健康的休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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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6 发现学生发生意外伤害或失踪事件，应及时报告校方，并保留书面记录。

6.5.1.7 配合校方进行宿舍卫生检查，按时检查管网及生活设施设备，及时报修并做好记录。

6.5.1.8 熟练使用消防器材，配合校方做好紧急疏散和逃生演练工作。

6.5.2 图书室（馆）、电教室等管理

6.5.2.1 保持室内清洁，书架书柜、桌椅无积尘。

6.5.2.2 协助管理员做好电教设备、教材、资料的摆放工作。

6.5.2.3 定时巡查防盗、防火设备，做好记录。

6.5.3 教学用课桌椅维修

6.5.3.1 制定课桌椅的维修管理制度，每学期对残损课桌椅进行全面检修。

6.5.3.2 课桌椅的日常维修工作应在非教学时间进行。

6.5.3.3 在课桌椅移离维修期间，提供备用桌椅。

6.5.4 餐厅保洁服务

6.5.4.1 餐前擦洗餐桌、餐椅，桌面光洁，无杂物、灰尘、油污。

6.5.4.2 餐后及时清理餐具、剩饭及杂物，清扫地面垃圾。

6.5.4.3 清扫卫生死角、门窗、门帘等。

6.5.4.4 定期对餐厅进行消毒。

6.5.4.5 整理卫生用具，摆放有序。

6.6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6.6.1 协助学校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危害。

6.6.2 对服务人员进行应急预案培训演练，维持学校安全和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有效应对突发事件。

6.6.3 突发事件包括但不限于：

——人员踩踏；

——火灾；

——高处坠物等。

7 服务评价与改进

应符合DB37/T 1997.1—2019第7章的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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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5　遇供水单位或校内设备抢修限水、停水，应及时通知校方。

	6.1.5　供热系统管理
	6.1.5.1　根据实际情况实施市政集中供暖及自行供暖系统的维护工作。
	6.1.5.2　每年对供暖锅炉、热交换器、水泵、电机、阀门、控制设备、供热管网进行检修。
	6.1.5.3　供热期间应定期巡检供热设备设施，确保各类设备、安全附件、阀门、管道、仪表运行正常。
	6.1.5.4　遇管网检修、调试等影响供热情况，应提前通知校方。

	6.1.6　防雷接地系统管理
	6.1.6.1　避雷系统应由取得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6.1.6.2　雷雨季节前检查楼舍场馆，变、配电室，配电柜，钢结构的接地情况，确保安全有效。
	6.1.6.3　定期检查重要机房设备防静电地板的接地是否可靠，并对各楼层的钢窗、钢结构进行外观检查。
	6.1.6.4　定期对变配电室的设备接地带进行检查，对各重要机房内的配电柜及设备接地进行检查，保证所有机电设备、管道

	6.1.7　标识管理
	6.1.7.1　各类标志和导向标识应符合GB 2894、GB/T 10001.1、GB 13495.1和GB 156
	6.1.7.2　随时检查、维护各类设备设施标识标牌，做到安全牢固、无缺损。
	6.1.7.3　根据安全管理要求，结合作业现场实际情况，及时设置临时性安全警示标识。


	6.2　公共绿化和环境卫生维护
	6.2.1　组建适应学校保洁工作特点的专业队伍，依据学校作息时间，合理安排保洁工作流程。
	6.2.2　校内环卫设施完备，垃圾分类袋装，密闭式收集和运转，日产日清。
	6.2.3　定期进行除虫、灭鼠、消杀服务工作。
	6.2.4　劝阻和制止各类破坏公共环境卫生的不文明行为。
	6.2.5　根据实际情况和合同约定，做好学校公共绿化养护工作，绿化养护要求参照DB37/T 1997.1——20
	6.2.6　根据实际情况和合同约定，开展学校清洁工作，保洁服务要求参照DB37/T 1997.1—2019附录B

	6.3　公共区域秩序维护、安全防范等协管事项服务
	6.3.1　门岗和出入管理
	6.3.1.1　确保学校出入口道路畅通。
	6.3.1.2　对进入校区的人员和车辆实行出入管理，执行请示准入制度，做好人员来访登记。
	6.3.1.3　学生在校期间因故离校，按照校方要求进行管理。
	6.3.1.4　监督物品进出学校，执行校方规定的物品放行工作流程。阻止易燃、易爆、剧毒、管制器具等危险物品及其他禁止

	6.3.2　安全防范
	6.3.2.1　根据学校特点，制定安全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建立人防、技防、物防的立体管理模式。
	6.3.2.2　协助制止在校区内发生的违规、违纪事件，对各类突发事件应妥善处置，及时上报并做好记录。
	6.3.2.3　协助学校维护入、放学及大型活动的秩序。
	6.3.2.4　对施工单位和物料工具出入校区进行登记。
	6.3.2.5　建立和公安及相关部门的联动机制，对学校周围的环境进行排查。
	6.3.2.6　根据学校地形地貌，功能布局，重点关注消防与安全防范重点部位，定时巡视服务区域，填写交接班及巡查记录。

	6.3.3　车辆管理
	6.3.3.1　提示、引导机动车辆、非机动车辆在规定区域内有序停放，对外来机动车辆实行出入管理制度。
	6.3.3.2　及时疏导占道车辆，保持校区道路畅通。

	6.3.4　消防安全管理
	6.3.4.1　消防设施维护管理应符合GB 25201的要求。
	6.3.4.2　消防安全防范管理应符合国家和省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6.4　客户服务
	6.5　教辅管理服务
	6.5.1　学生宿舍管理
	6.5.1.1　实行24小时轮流值班制度，做好交接班工作记录。
	6.5.1.2　宿管员应熟悉本区域学生住宿分布，掌握生活辅导、纪律督察、卫生保洁、安全消防、后勤保障等工作技能。
	6.5.1.3　严格执行作息时间，按时开、关宿舍大门，并督促学生自觉遵守。
	6.5.1.4　进出管理应做到：
	6.5.1.5　按合同约定范围做好保洁，按时通风，营造卫生健康的休息环境。
	6.5.1.6　发现学生发生意外伤害或失踪事件，应及时报告校方，并保留书面记录。
	6.5.1.7　配合校方进行宿舍卫生检查，按时检查管网及生活设施设备，及时报修并做好记录。
	6.5.1.8　熟练使用消防器材，配合校方做好紧急疏散和逃生演练工作。

	6.5.2　图书室（馆）、电教室等管理
	6.5.2.1　保持室内清洁，书架书柜、桌椅无积尘。
	6.5.2.2　协助管理员做好电教设备、教材、资料的摆放工作。
	6.5.2.3　定时巡查防盗、防火设备，做好记录。

	6.5.3　教学用课桌椅维修
	6.5.3.1　制定课桌椅的维修管理制度，每学期对残损课桌椅进行全面检修。
	6.5.3.2　课桌椅的日常维修工作应在非教学时间进行。
	6.5.3.3　在课桌椅移离维修期间，提供备用桌椅。

	6.5.4　餐厅保洁服务
	6.5.4.1　餐前擦洗餐桌、餐椅，桌面光洁，无杂物、灰尘、油污。
	6.5.4.2　餐后及时清理餐具、剩饭及杂物，清扫地面垃圾。　
	6.5.4.3　清扫卫生死角、门窗、门帘等。
	6.5.4.4　定期对餐厅进行消毒。
	6.5.4.5　整理卫生用具，摆放有序。


	6.6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6.6.1　协助学校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危害。
	6.6.2　对服务人员进行应急预案培训演练，维持学校安全和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有效应对突发事件。
	6.6.3　突发事件包括但不限于：


	7　服务评价与改进


